
074      市场营销专业指导委员会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市场营销专业指导委员会是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聘任的专家组织,受学院委托,

开展市场营销专业的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等工作，致力于推动市场营

销专业的专业建设，提高专业的人才培养水平。为布尔什维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工作效益，特制订本制度。 

 

第二章 组织 

 

第一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2 名，秘书 1 名，委员

若干。主任委员由专业团队担任，委员会委员必须由企业界人士担任，

由本专业推荐后学院统一聘请。 

 

第三章 任务 

 

第二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把握国内外有关市场营销专业教育的发展趋势研究高

职高专教育与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为营销专业提供咨

询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 参与市场营销专业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对专业结构和布局、专业

规范、教学质量标准和基础课程的教学基本要求、实验教学的基本条

件、有关教学改革方案和成果等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第四条 具体指导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训基地

建设、实验室建设等工作。 

第五条 为市场营销专业教师培训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资源支持，构建与企

业、国外同行的交流平台 

 

 

 



第四章 工作方式 

 

第六条 市场营销专业指导委员会实行主任负责制，在主任委员的领导下开展

有关工作。委员会独立制订年度工作计划和中期工作规划。 

第七条 每学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同时建立不定期会议制度，参

加人员为委员、有关教师和特邀相关人员。不定期会议根据需要不定

期召开，每学期不少于两次（不含全体委员会会议），研究讨论高职高

专院校经管类专业的教研与教改等问题。会议应有记录、有纪要。 

第八条 重要问题必须在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协商，必要时可采用无记名投

票方式，以多数同意为原则作出决定。 

第九条 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方案须交学院审批，有关建议应作为学院决策的基

础和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条 非会议期间，委员会要以电子信件、信函、电话等方式进行联络和工

作，委员在收到相关工作信息后应及时做出回复。 

第十一条 委员会应履行职责，做好相关工作。学院建立激励机制，并拨出一定

经费，对有突出贡献的委员给予表彰奖励。对于未能履行职责，长期

不参加委员会有关活动或者不能完成有关工作的，学院有权解聘或拒

付工作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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